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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垂直治理体系中省市县关系的反思与改革∗

———基于非完整性“委托—代理”视角

田 　 雄　 　 　 李 永 乐

摘　 要：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此次改革主要集中于横向

部门间的业务整合优化，但对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调整并未涉及。 当前，大多数省、自治区实行的是以“市管

县”体制和“省直管县”体制混合存在但以前者为主的组织体系。 基于 Ｇ 省的案例分析表明，由于市级政权拥有对

县级政权的人事任免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则设置权、过程监督权和结果评价权，导致“省直管县”体制“有名无

实”，省、市、县三级政权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完整性“委托—代理”关系。 这种情况强化了市级不同任期主要领导经

济增长决策的个人化特征，凸显市对县的“攫取之手”功能，弱化了县一级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因此，有必要根据新

时代区域特征和发展目标差异，重新审视“市管县”和“省直管县”体制的利弊及其适用条件，进一步理顺省—市—
县关系，为国家垂直治理体系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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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思路

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形式是政权或国家组织方

式的外在反映，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指

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把党和政府机构中职能交叉、业务重叠的

部门予以整合，系统解决原来“政出多门、九龙治

水”的问题，优化了国家治理体系，为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减少了组织结构约束。 此外，中央在这

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进一步要求，确保集中统一

领导，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构建简约高

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

管理体制。①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

统性、整体性重构。 要认真总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巩固机构改革成

果，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此可见，此次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主要侧重于梳理、增减以及整合横向部门

之间的职能组织关系，同时自上而下地对所涉及部

门进行相对应的调整，而对纵向政府间层级问题并

未过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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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整体呈现出以

“市管县”体制为主、“省直管县”和“市管县”体制

并存的混合状态。 ２００４ 年以来，湖北、安徽等省份

陆续推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其核心特点

是将县级政府的收支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分配和预

算资金调度等工作，交由省级财政直接负责，实现了

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在财政上的直接联系，避免了

地级市的“攫取之手”。②２００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２００９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

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

（市）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
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

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财政部明确提出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

革的总体目标，即 ２０１２ 年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

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 从事实看，省、市、县三级构

成了地方政权运作的基本框架，三者关系也正是依

此框架展开。 基于中国巨型的治理规模以及区域间

发展非均衡的现实，有学者曾提出“缩省、撤市、强
县”和“扩权强县”的改革路径③，“市管县”体制将

因制度成本超出制度收益而逐渐退出我国行政管理

体制的历史舞台④。 因而，“省直管县”体制实行后

需要对地级市的职能进行调整，重构市县关系，将市

定位为“城乡分治、市县并置”格局下的“区域增长

极”。⑤但有学者认为，关于“省直管县”体制和“市
管县”体制之间的优劣之争并不重要，推进县域社

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要给县域“松绑”，
即对其放权、让利，使之成为责、权、利相对称的行政

主体。⑥这种观点把县当作一个超脱于当前地方治

理体系的治理单元，而现实并非如此。
上述改革构想的实践并非易事，“市管县”体制

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１９４９ 年，全国仅有无

锡、徐州和兰州三个市分别领导一个县。 １９８２ 年，
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行政机构改革，中央提

出要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⑦１９９９ 年，
中央关于地方机构改革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市管

县”体制。⑧ 从此，该体制在我国全面确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全国地级区划数 ３３３ 个，其中地级市

２９３ 个。 ⑨而且，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全国市辖区的数量

从 ８５６ 个增长到 ９７０ 个 ⑩，这意味着部分县改区后，
市统辖的土地、人口、税收等综合资源的实力得以快

速增长。 “市管县”体制突出了城市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和地

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给一些城市做大做强

以及城市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也产生了行政层级

过多、成本过大、城市虚化等弊端，以及城乡差距

拉大、恶性竞争与跨区域治理困境等消极影响。
所谓以“改市”压缩行政层级，实现扁平化管理的行

政改革目标并未真正实现，“市吃县” “市卡县” “市
压县”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抑制了县域发展的活

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实行“省直管

县”和“市管县”双重体制的地区，省和市在县域经

济（经济发展）、政治（人事任免）上的作用如何？ 哪

种体制发挥主导作用？ 如何优化省、市、县三级关系

以实现扁平化行政改革的目标？ 这就需要以新的分

析框架和实际案例为基础来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结构及其实践形态。
戴维·伊斯顿（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认为，国家结构是

由各种政府组织组成，反映不同政治层面权限和权

力分布的政治关系模式，从人格、行为的微观层面入

手，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放在国家宏观结构中来

分析才会使结构“有血有肉”。也正如周飞舟所指

出的，从“以制度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再到“以
人心为基础”的政府行为分析才能使官员主体形象

和精神气质更加鲜明地展现出来。以往关于省、
市、县三者关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结构”层
面的功能分析，缺乏对制度实践的过程分析，也鲜有

对具备主观能动性的领导官员的行为分析，而“结
构—过程”分析范式是将宏观的国家制度和结构放

置在动态微观的“事件、过程和行为”中，呈现国家

或制度实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把握政治社

会运行的深层逻辑”。本文融合上述三位学者的观

点，尝试在“制度结构—官员行为—事件过程”分析

思路下，以东部沿海地区 Ｇ 省河溪市及其下辖的沧

浪县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践为例，系统阐释国

家垂直治理体系中的省市县关系（本文中的市是指

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外的地级市），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优化国家垂直治理体系的可能路径。

二、“市管县”体制下的市县关系呈现：
经济增长目标案例

　 　 从纵横交错的国家治理体系来看，在县级政权

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中，自上而下的纵向体制

性压力和区域之间的横向竞争压力，体现了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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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包”和横向的“晋升锦标赛”的政府治理体

制特征，同时下级横向竞争的动力和规则设置恰

恰源于纵向“行政发包”的上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取得的巨大经济增长成就放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治

理体系中来看，竞争并非只是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

争，还有省际和市际层面的增长竞争。 例如，在以

“五年规划”为典型案例的目标管理体制中，目标决

策主体与实施主体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级主体

实现的是上级主体的目标而非自身目标。由此看

来，“行政发包”和“委托—代理”理论源于制度实

践，而 Ｇ 省河溪市 ２０００ 年以来连续三任主要领导

促进经济增长的案例，正是省、市、县关系及上述

两种理论的实践证明。
１．第一任领导甲某：以深度动员县域基层发展

民营经济

２００１ 年年初，Ｇ 省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私营个

体经济的意见》，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

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据此，时任河溪市的

主要领导甲某提出“要争创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大

市”，具体目标是力争达到“增长速度全省最快、民
众创业全省最热、发展环境全省最佳，民营经济占比

全省最高、结构层次全省最优、质量效益全省最好，
最终达到经济总量全省最大”，主要方式是在全市

开展民营经济“红旗县、标兵乡镇、明星村、百强企

业和最佳服务部门”评比竞赛活动，通过市级政府

权力逐级深入到农村进行创业动员。根据市级主

要领导的严格要求和动员方式，沧浪县采取突出总

量扩张，以“六个一批”形式尽快完成任务。主要

做法：一是县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形成联动机制，简化

私营企业审批手续；二是允许私营经济参与教育、卫
生等社会事业和服务业的建设发展，参与所有制结

构调整，放宽其经营范围；三是对一次性买断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净资产的私营企业和自然人，给予其评

估价的 １０％优惠，一次性付款的可再给予应付总额

的 １０％优惠，以进一步降低私营经济的经营成本。

在市、县、镇三级党委和政府的动员下，河溪市农村

兴起“全民创业”之风。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产业选择、注册登记、

基建、投产等环节，原本都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规律推进，但河溪市为实现“七个全省之最”的目

标，以运动式“评比竞赛”政策为驱动工具，通过自

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直接将村一级纳入目标责任体

系。 县、镇、村三级为完成指标任务，选择短期内突

击完成公司注册数量，以有组织的集体“共谋”应对

市级考核。
２．第二任领导乙某：以干部监督权力策略性支

配县级土地资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乙某任河溪市主要领导后开始推

动建设新港湾经济开发区，并提出举全市之力将其

打造为区域经济中心的重要增长极，沿海开发的主

阵地、主战场。 为此，河溪市将沧浪县与其他两个县

的大片土地合并到开发区，以保证开发区拥有足够

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
Ｇ 省 １０００ 公里左右的海岸线上分布了近 １０ 个

港口，其中新港湾经济开发区的地址与沧浪县已耗

时 ３０ 年且投资近百亿元的港口仅相距 ４０ 公里，打
造新港湾经济开发区存在重复建设嫌疑。 除此之

外，从沧浪县划走的土地是该县经济实力比较雄厚

的 ３ 个渔业村和 １．５ 万亩海域。 这些被划走的滩涂

是沧浪县几代人在过去 ６０ 年时间内，共计 ２０ 余次

通过人力、物力，冒着生命危险围垦而成，是全县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工业以及进行土地融资的重要

基础。 因此，这些做法遭到沧浪县老干部的强烈反

对，他们通过致信、致电和集体上访向省委表达反对

意见。 针对各种反对声音，河溪市除了运用正式的

上下级工作监督关系震慑，还借助非正式的乡情打

感情牌，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策略使被领导的沧浪县

服从市里的要求，最终沧浪县主要领导表态 “服从

上级，服从大局”。
３．第三任领导丙某：以市级经济指标任务分配

驱动县域科层组织运作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河溪市新任主要领导丙某要求全

市上下适应经济新常态，以“项目为王”使全市发展

好上又好，能快则快，努力再创一个黄金发展期。 市

委市政府明确全年的目标任务，即力争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５０００ 亿元，包括工业投入 ２５００ 亿元，其中

１６０ 个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７６０ 亿元、３０ 个省级

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２８０ 亿元，具体通过“以旬保月、
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每天、每周都要抓”的各类专

题会展开动员活动，督促各县保证完成任务指标。
为实现全年外资到账 ３．５ 亿美元等目标，沧浪县采

取多项措施确保全县各级领导干部集中精力招商引

资。 一是明确招商时间。 各镇党委书记、镇长必须

带队在外招商引资，每月至少 １５ 天。 二是优化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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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选派招商人员常驻北上广深等地并成立沧浪

县商会，搭建各种关系促使企业前来投资。 三是经

济收益激励。 考核文件明确对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机

关部门的经济奖惩方法。四是政治晋升激励。 比

如：凡是“表现突出、实绩明显、群众认可”的干部，
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和具

备相关条件的可直接提拔使用；对招引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服务业项目和重大外资项目，成绩特别突出

的可破格使用。 五是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 为全

力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重新调整县里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领导组成员及其分工，由县委书记和县长

亲自任领导组组长，４ 名县委常务委员任副组长。
政府官员外出招商的重要工作是向企业证明自

己辖区是投资的最佳选择。 由于企业核心目标是投

资收益最大化，企业会根据市场、人口、地理位置等

情况对项目进行全面评估，实力雄厚的企业还会要

求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但是，
即使地方政府政策再优惠，短期内没有投资意愿的

企业也会避免盲目投资，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

之间的竞争。 因此，在市级的考核压力和招商引资

难度增大的情况下，沧浪县除了要求县镇领导干部

调整招商引资策略，提高土地使用集约化水平，改进

工作作风，还要求各镇“包装项目、打擦边球、找人

脉关系”。

由于考核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传递，沧浪县与其

他县之间以及沧浪县各镇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招商引

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恰恰是国家垂直治理体系

“下级服从上级”权力规则的一种鲜明表现。 不同

任期的市级主要领导干部借助于“市管县”体制的

“组织结构和权力规则”制定地方政策，相应地，县、
镇形成一套适应于市级政策的策略选择和具体行为

取向（如表 １）。
表 １　 河溪市不同任期主要领导及其发展经济的典型举措

河溪市主要领导 河溪市经济举措 沧浪县的选择 落实主体 主要后果

甲领导 争当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市 被动执行市级政策 县镇村干部、普通民众 注重完成数字指标

乙领导 打造新港湾开发区 先反对，后服从 县镇干部 损失海域和土地

丙领导 项目为王，招商引资 被动落实指标与主动促进经济 县镇干部 完成指标与落实项目并重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县域内的基层干部为应对

“中心任务”而形成了一种“战略共同体”。 在党

政科层组织的系统支配下，由各级党委牵头、政府主

导，在横向层面整合国土、工商、税务等部门，为项目

落户提供绿色通道；纵向层面县级部门将任务深入

分解到镇、村，并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经济激励紧密挂

钩，体现了强大的内部组织动员能力。

三、非完整性“委托—代理”：县域经济增长

策略选择的诱因

　 　 在党政科层组织内部，因上、下级各自拥有不同

的治理资源，自中央到乡镇，自上而下形成了逐级

“行政发包”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 在地方内

部，这种关系依托的正是“压力型体制”，而国家垂

直治理系统中自上而下的压力也需要面对来自地方

自身利益取向的反作用力。 Ｇ 省、河溪市和沧浪县

三级政权运作过程正是在这种关系和体制中展开

的，省、市、县各自有着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行动逻

辑，最终表现出的实践形态也不同。 １９８３ 年，Ｇ 省

撤销河溪地区行政公署，沧浪县划归河溪市管理，从
此实行“市管县”体制。 ２００５ 年，全省准备实行省管

县财政管理体制。２００６ 年年初，Ｇ 省明确表示在

“十一五”期间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强力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 同年，省政府明确提出，加快县域城

市化进程，有条件的县城向中等城市发展，赋予县级

政府更大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实行省直接对

县的财政管理体制。省和县之间的财政关系包括

调整财政体制、预决算、财政资金来往、专项资金审

批等，还包括土地指标使用、重大项目报批。 但如表

１ 所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河溪市三任主要领导促进经

济增长的举措各有不同。 发展民营企业是在省级政

权的推动下由市、县、镇、村共同完成的，而建设新港

口和落实“项目为王”，都是市级政权主导的目标。
在省、市、县三级政权的关系中，县处于被市领导、被
市支配，甚至被市过度干预的地位，在实际治理过程

中“省直管县”并不是省对县完全的直接管理。 在

此，需要注意的是，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地级市市委书

记、市长的政绩有助于自身迈进省部级领导干部序

列。因而，在名义上的“省直管县”体制和实质上

的“市管县”体制所呈现出的非完整性的“委托—代

理”关系影响下，市级主要领导官员为创造新政绩，
利用市级政权在中央和省之下、县镇之上的中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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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优势，不断实施各种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 这种

“委托—代理”关系的非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１．市级对县级人事权的实质性影响

２００９ 年，中央《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

若干规定》（中办发〔２００９〕１７ 号）指出，改革发展的

关键时期，县一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县委书

记的要求和管理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 为

此，明确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应报经省级党委常委

会评议。 由此，在省对县财政权管理的基础上，强化

了对县级主要领导的人事权管理。 但是在实际运作

过程中，县委书记和县长人选都是由省委组织部根

据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进行考察后再呈报给省

委，省委常委会的决策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事后履行

程序的层面，县级其他处级和副处级干部属于市管

干部，真正的决定权完全由市委所有。 针对县级主

要领导的使用，市委有考察权和建议权，对其他处级

和副处级干部则拥有直接决定权。 因而，正是市级

对县级拥有实质性影响的人事权，构成了市对县一

级经济增长干预的前提和基础。
２．市级对县域经济绩效的考核评价权

如前文三个案例所反映，市级政权掌握着县域

经济增长的规则设置权、过程监督权和结果评价

权，这三种权力共同组成了市级对县域经济增长

的全方位掌控。 河溪市在各类经济指标任务推进

中，通过各类媒体公开排名，排名末位的县主要领导

要在季度考评大会上作情况说明，各种强硬的经济

激励手段强化了县级官员的服从意识。 县级官员也

以经济指标排名为主要手段，激励相关干部“争位

子、争面子、争票子”，将市级发包的经济增长指标

任务再加码打包分解到各镇，同时采取更加精细的

考核手段以保证任务的完成。 虽然经济增长目标任

务层层下拨分解，但是县级财政承担了县、镇、村三

级为完成经济增长任务所产生的全部各类费用。 而

且，在县域公共产品供给中，并没有市级财政的相关

转移支付。 县域内的国土、农业和其他重大项目规

划也并不需要经过市级，而是由省级政府审批。 换

言之，河溪市是在对县级人事权实质性控制的基础

上对县级政权进行整体性影响，却并不承担推动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责任。
３．省级政权对“市管县”体制的认同

对于中国垂直治理结构中的五级政权而言，虽

然对此有“层级过多、体制不顺、效率偏低、信息扭

曲”等批评，但从全国范围看，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全
国县级区划数共 ２８５１ 个，平均每个省下设 １１ 个地

级市、近 １００ 个县。在省直接管理县存在一对多的

现实情况下，省级政权难以完全掌握各县的丰富信

息。 即使是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免，省委组织部门也

未必能对全省近 ２００ 名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后备干

部的信息做到充分了解。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必须

委托并依赖于市级主要领导推荐，这既是尊重地方

领导意见，又能将选人用人失察的责任分解给市级

政权。 此外，在国家垂直治理体系中，省级作为中央

政权的代理人，在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和自下而上

的资源汲取中，市级作为省级的下一级代理人，还能

起到缓冲矛盾、分担压力的作用。 除了财政和主要

人事任免等领域最终的决策权，省级政权并不愿直

面数量庞大、面积辽阔、县情多样、民意复杂的近百

个分散的行政单元，对边疆地区而言，更是如此。 因

此，省级政权对直接管理县的行政方式具有复杂的

态度，相比较而言，省级更为看重对市级层面的直管

与关注。 由此不难理解，在“扩权强县、减少层级、
优化结构”改革方向中市级因维护自身固有利益所

产生的反作用力，而省级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会在

无形中助推这股反作用力，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削弱

和扭曲了顶层制度的实践成效。 居于中层位置的市

在“市管县”体制中往往以城市为中心，整合更多的

县域资源为己所用。 例如，改变户籍政策、调控房地

产市场、土地管理权限变动、重大项目上马等由市级

主导的社会经济治理活动都可能削弱中央具有全局

性、战略性的重大政策影响，对冲中央某些影响到自

身利益的“宏观政策调控力”。
表 ２　 “省直管县”和“市管县”体制中的

“委托—代理”权限比较

内容 省直管县 市管县

人事推荐权 无 有

人事任免对象 县委书记、县长 其他县级领导

经济考核规则设定权 指导性指标 明确性指标

经济增长过程考核权 指导性指标 有严格程序

经济增长结果评价权 有部分 有明确奖惩

重大事项审批权 有 参与调整

　 　 如表 ２ 所示，实行“省直管县”体制主要是省对

县有财政直管权力，而人事任免权更多的是一种名

义上的间接性权力，致使原本赋予县域经济发展活

力的目标发生了偏离。 换言之，在省、市、县三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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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关系中，省和县之间更多的是财政管理与被管理

的应然关系，市与县之间则是政治、经济紧密融合的

“支配与被支配”的实然关系。 由此可知，本文所说

的省和县之间非完整“委托—代理”关系即“省直管

县”在名义上是“省直接管理县”，实际上是“市对县

有着直接管理权”，县成了省级和市级双重主体委

托下的代理方。 质言之，省级政权对县只有名义上

的人事任免权，且没有明确的经济指标分解给市和

县，省级给予县级的是一种具有软约束力的指导性

考核指标，而市级政权直接给县级设置各类明确的

经济发展任务指标，对其拥有规则设置权、过程监督

权和结果评价权等实质性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除了

制度文本中明确的“市管县”规定，并未在政策文本

中公开的实际运作层面的隐性权力逻辑构成了“市
管县”体制的现实支撑，这是中央推动的“省直管

县”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模糊形态的一个重要因

素。 省对县缺乏实质性的人事管理权和经济发展的

规则设置权、过程考核权和结果监督权，省、市、县三

级政权之间权限界属关系不清导致“省直管县”体

制改革的不彻底。 正因如此，河溪市三任主要领导

能够充分利用上级委托的直接管理县的整体性权力

促使下辖各县为实现“提升民营企业数量”“打造新

港湾”“推进项目建设”等目标而努力。 不同任期的

三位市级主要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能动者，
在不确定的有限任期内努力通过“短平快”的方式

打造新政绩，将“制度—结构”所赋予的资源纳入具

有一定个体向上进取意愿的行动指向的现象也就不

难理解。 在国家垂直治理体系中，省、市、县之间非

完整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

乃至社会治理行为在不同主要领导任期内有着不同

的具体表现。

四、结语

根据前文分析，Ｇ 省、河溪市和沧浪县之间的关

系如图 １ 所示，左边表示的是“市管县”体制下省、
市、县之间的关系，右边表示的“省直管县”和“市管

县”体制并行下的省、市、县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关

系结构里，县相对于市，自主性偏弱；市相对于省，自
主性较强。 整体而言，市对县普遍具有强动员和强

约束的能力。 其结果：一是县的自主性较弱，处于被

支配、被驱动的地位，县级政权受市级政权的实质性

约束，以致“市吃县” “市压县”等现象司空见惯。

县不得不与镇（乡）、村，甚至与企业“合谋”，共同应

对市级的经济增长指标考核任务，导致县域经济增

长行为出现异化，从而扭曲了中央关于赋予县域经

济发展活力的顶层制度设计本意。 二是市在国家六

级组织中（包括村）更像是“二传手”，并不具有真正

的“承上启下”功能，反而削弱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

行和回馈效率，甚至是故意消解扭曲政策，这种现象

在面积较小、交通便捷的东部省份体现得更为明显。
三是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以城市功能辐射

带动县、镇、村发展，然而，由于市具有重新分配资源

的权力，结果是城市在向县吸纳资源的同时，并没有

承担县域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城乡差距并未

因为“市管县”体制的确立而缩小，而且，市级凭借

自身较高的行政层级和较优的城市生活环境，吸引

着大量县、镇基层干部争取上调，这既是基层干部队

伍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诱因，也加剧了市级组织机构

的臃肿和人浮于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不利于以县为责任主体的乡村振兴战略

顺利实施。 四是为实现短期内完成新政绩的目标，
不同届别的市级主要领导利用有限的资源展开竞

争，出现 “一任领导一张蓝图” 的 “届别机会主

义”。 这种政绩观容易导致区域间恶性竞争，不利

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图 １　 “市管县”体制与“省直管县”体制比较

“省直管县” 体制和“市管县”体制是国家基于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任务和不同行政区域而做

出的适应性调整，呈现了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经济

导向的发展逻辑以及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和

城市化进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改革开放前是为

了城市发展工业和解决城市生活服务，改革开放后

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中国需要通过优化

产业结构和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推动劳动力有序流

动，促进城乡融合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目标。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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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央在《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

人口 ３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这为推动“产业、
城市、人口”三要素有机统一，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

型城镇化提供了人才和劳动力供给的政策基础。 但

从现实情况看，中西部省域面积广袤，省会城市和县

城空间距离较远，县域内又以乡村和农业为主，各类

资源较为匮乏，县级政权资源整合能力相对较弱，难
以培育发展不同产业和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 作为

区域经济中心的增长极，地级市是以城市为中心发

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具有较强的人口、土地、
资金等资源吸附能力，能够依托“市管县”体制所赋

予的行政权力、既有的经济基础和人才资源发挥相

应的作用，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目标方

面有一定的优势。 当以地级市为主的城市吸纳大量

人口时，也必然对粮食、蔬菜等农产品有大量需求，
进而会倒逼和加快周边区域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步

伐。 此外，在“市管县”体制下，市级政权分担了省

级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弥补了省级政权

对县级政权运作及其官员难以实现近距离、精准化

监督的不足。
纵向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连接国家和民众的重要

组织形式，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 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显著的大国而言，需要全面

认识“省直管县”体制与“市管县”体制的各自优势

与不足，在国家垂直治理体系的视角下，从治理成本

和发展绩效两个维度来考虑推进改革，而理想化的

治理体系便是以最小的治理成本获取最优的治理绩

效。 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就必须摆脱

既定的思维模式束缚，推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前瞻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即在横向上进行党

和国家机构增减重组的基础上，纵向上优化国家治

理体系的层级结构，理顺不同层级政府间关系，从而

将改革举措转变为强大的治理能力，进而提升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基于此，优
化国家垂直治理体系，调整省、市、县三者关系的基

本原则是分类处理，差异改革，增强县域发展的自主

性，让县级政权切实承担起基层治理的重任。 具体

而言，对于第一类省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
四川等面积较大的省级治理单元保持“省—市—
县”三级；对于第二类省区，如海南、宁夏实行“省直

管县”，构建完整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第三类

省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应深入推进“省直管县”
体制，在省级层面设立县际综合协调机构，调整市对

县的统辖和管制权力，使市回归到城市治理本身。
除此之外，有必要通过稳妥的人员分流措施将市级

行政人员向中央、省和县级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分流，
解决上下级机关人员编制紧缺难题，促使治理资源

下沉。 同时，为了使地方主要领导的执政行为选择

能从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利益出发，还需进一步完

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确保干部任期的相对稳定性，
严格规范他们对公共权力的运用方式，防止其出于

个人利益对制度和政策进行选择性使用。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郑州大学齐秀琳博

士的悉心评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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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ｅｎｔｒｕｓｔ－ａｇｅｎ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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